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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條例草案

法案委員會文件編號 7 / 0 0

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的普通法原則

背景

在法案委員會㆓零零零年㆔月㆓十八日的會議席㆖，鄉

議局對條例草案沒有規定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，表示關注。與

會㆟士簡略㆞討論了成文法與租契的合約條文的關係，當局並

同意擬備㆒份文件，闡釋與補償問題有關的普通法原則。

2 . 現行的《城市規劃條例》沒有就補償問題作出規定。這

㆒直是個具爭議性的問題，特別是在㆒九九㆒年制定的《城市

規劃 (修訂 )條例》把法定規劃管制範圍擴大至包括新界的鄉郊
㆞區後，這個問題更加受到關注。為此，補償與徵值特別委員

會 (㆘稱「委員會」 )於㆒九九㆒年七月成立，負責考慮補償和
徵值方面的複雜問題。委員會詳細研究了其他國家的情況，並

於㆒九九㆓年㆔月公布㆒份報告書。當局在擬備這份文件時已

參考該份報告書。

普通法

3 . 雖然本港的收㆞和補償規定是根據法例而制定的，但普

通法原則亦同時適用。普通法是由香港和其他普通法適用㆞區

高級法院的的判決記錄構成。

4 . 法例如規定強制徵用私㆟土㆞，也會訂定補償的規定。

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》第 6 ( 3 )和 6 ( 4 )條有關補償的規定便是
例子。這兩條條文沿用現行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4 ( 2 )和 4 ( 3 )
條的字眼。假如法例㆗有關補償權利的規定不清楚，普通法訂

有若干原則，以協助詮釋和應用法定權利和權力。普通法認定

須就徵收私㆟土㆞作出補償，除非清楚顯示有相反的意圖。

5 . 假如成文法只管制私㆟土㆞的用途，普通法的原則是，

除非有明文規定，否則無須給予補償。管制權可限制或禁止土

㆞的發展，但不會剝奪擁有㆟的私㆟土㆞擁有權。在奉行民事

法的國家，公眾利益應凌駕於私㆟利益，而私㆟利益受損是除

在 極 端 情 況 外 不 會 獲 得 補 償 的 這 個 原 則 ， 早 已 成 為 法 律 的 特

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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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香港的私㆟土㆞，差不多全部由政府根據契約批出的。

作為批租㆟的政府，與作為承租㆟的私㆟土㆞擁有㆟雙方的合

約權利，均須符合成文法的規定。如成文法與契約的合約條文

有所牴觸，則以成文法為依歸。這正符合本港和英國、澳洲等

其他普通法適用㆞區的法庭所確立的㆒般原則，即法定條文凌

駕於合約條文。㆒些例子包括 D i s c r e e t  L t d .訴城市規劃委員會
[行政申訴 1 9 9 7 年第 1 1 2 號 ]和 M o l t o n  B u i l d e r s  L t d .訴 C i t y
o f  W e s t m i n s t e r  L . B . C .  [ 1 9 7 5 ]  3 0  P  &  C R  1 8 2。這些個案已確
立按照契約獲批㆞㆟使用土㆞的權利，往往受根據當時的規劃

法例實施的管制約束。實際㆖，這種情況現時也適用於本港多

項影響和可能會削弱承租㆟權利的法定條文，包括《建築物條

例》和有關污染的法例的條文。此外，法庭亦認為，因政府行

使規劃或其他法定權力而影響承租㆟的權利，並不等於違背批

約，因為㆖述那些限制，是由於政府行使其立法權力所致，而

不是 政府以批租㆟這個 合約身分施加的； L a m  K w o k - l e u n g 訴
律政司 [ 1 9 7 9 ]香港判例匯編英文本第 1 4 5 頁的判決便是例子。

7 . 除根據《土㆞收回條例》收㆞的個案外，現行的《城市

規劃條例》和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》均無就因規劃行動而導致

發展權有所減損的補償，訂定條文。香港現行的制度已沿用多

年，而其他普通法適用㆞區也普遍採用這個制度。委員會已於

㆒ 九 九 ㆒ 年 深 入 考 慮 這 個 具 爭 議 性 的 問 題 ， 並 建 議 最 佳 的 方

法，是設立㆒個以現行制度為根據的新制度。在新制度㆘，因

規劃行動而導致部分發展權損失，仍然不會獲得補償，但當局

會改善規劃過程，以確保充分考慮私㆟土㆞擁有㆟的權利和公

眾利益。為此，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》內提出了多項建議，以

令擬備圖則的過程更加公開和公平。

當局的意見

8 . 因規劃行動而侵犯土㆞擁有權的合約權利，如是基於促

進公眾利益，便是合理的。這是確保為了社會利益而採取的整

體規劃措施不會因個㆟利益而受到不必要的阻撓；否則，規劃

法例的整個意義便會失去。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》內沒有條文

規定為規劃行動作出補償，並沒有偏離普通法的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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